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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

普陀区教育学院实验室“三废”处理办法
一. 废气的处理：
本实验室主要为基础化学类实验，几乎没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。产生少量有机、无机气体的实验应在通风橱内进行，通过排风设备将少量毒气排到室外,被空气稀释 。
二. 废液的处理：
1. 各实验室应配备储存废固、废液的有盖容器，实验所产生的对环境有污染的废固和废液应分类倒入指定容器储存；
2. 酸性、碱性废液按其化学性质，分别进行中和后处理，使pH达到在6～9之间后排放；
3. 有机物废液,集中后进行回收、转化、燃烧等处理。
4. 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含有重金属的化学试剂进行实验。 
三. 废固的处理：
1. 能够自然降解的有毒废物，集中深埋处理；
2. 不溶于水的废弃化学药品禁止丢进废水管道中,集中焚烧或用化学方法处理成无害物；
3. 不便于实验室处理的废固、不能丢进废纸篓内,收集送专门处理单位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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